花城小学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
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及周边治安环境整治工作，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生活秩序，确保师生的人身、财产安全，根据（深龙教通［2007］18号）关于《龙岗区教育系统校园及其周边治安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及《坂田街道教育系统校园及其周边治安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街道构建和谐平安坂田的契机，努力贯彻落实公安部、教育部关于维护校园治安秩序“八条措施”和“六条措施”，密切配合政府各相关部门，积极主动地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校园及其周边治安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通过专项行动，努力实现无校园刑事案件发生、无治安灾害事故和黄赌毒现象、无师生犯罪、无扰乱正常教育秩序行为和校园周边治安环境根本好转的工作目标，进一步优化育人环境，维护社会稳定，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成立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为加强对校园及其周边治安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特成立花城小学校园及其周边治安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欧  斌（学校整治工作总指挥）

副组长：徐达波（负责整治工作的事务及四类人员排查）

成  员：文云阶（负责《安全》《法制》上课情况检查）

谭国强（负责校内设施安全、周边边环境调查及食品卫生安全检查）

闫  丽 （负责整治的宣传和报道）

年级组长（负责待进生的跟踪、帮教工作）

职责：对影响师生人身安全、学校财产安全及教育教学秩序的情况进行排查，发现有情况及时向街道办和区教育局报告有关信息。整治期间领导小组成员实行轮流值班制度，值班人员通讯工具保持二十四小时畅通。发生突发事件要及时向有关职能部门求救和向上级部门汇报，并做好善后处理和恢复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并组织人员进行事故调查汇报。

三、整治重点

（一）对校内重点要害部位和重点防火部位进行全面的安全防范检查，排除安全隐患，确保以上要害部位的绝对安全；

   （二）认真做好“四类”的排查（一是经常在学校拉帮结派、打架闹事、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存在不良倾向的学生；二是经常逃学，热衷于上网吧、打电子游戏机、饮食止咳露，沉迷于色情、淫秽、暴力书刊的问题学生；三是经常驾驶机动车出入校园，与社会上各种帮派组织和不良人员来往频密的学生；四是经常在校园周边活动的辍学人员和从事违法犯罪的不良青年及帮派）。对排查出来的在校学生，积极组织教师、家长、社区民警和社区干部开展帮教活动，保持校园治安状况良好的态势，杜绝发生重特大刑事案件；人员加强对学生遵纪守法的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杜绝在校生违法犯罪；
   （三）加大对校内饮食、饮水卫生安全监管力度，确保全校师生员工饮食、饮水的绝对安全；
   （四）积极配合当地工商、执法等部门清除学校的违章摊点和违章网吧等；积极配合当地公安、交警部门维护学校大门前的交通秩序，确保校大门前交通安全和畅通。
四、时间安排

本次专项行动时间为100天，分阶段推进：

（一）宣传发动和调查摸底阶段（3月15日至3月20日）

召开动员大会，让全体师生认识专项整治的重要性，悬挂横幅标语，出宣传栏；同时做好校园内及其周边治安情况调查摸底工作。
（二）集中整治和反映情况阶段（3月21日至5月31日）
根据调查摸底情况，对排查出来的在校学生进行登记建档，制定关于帮教问题学生的工作方案和制度，开展行这有效的帮教活动；对校园周边安全隐患突出、师生和家长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及时向职能部门反馈相关信息，配合有关职能部门进行整治。

（三）巩固提高阶段（6月1日至6月15日）
总结专项行动经验，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将行之有效的做法规范化和制度化，建立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长效机制。

（四）检查验收阶段（6月16日至6月25日）

学校对整治行动工作进行认真自查，并做好街道教育系统校园及其周边治安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的检查验收准备。

花城小学

二〇〇七年三月十六日
PAGE  
2

